
《贵州省节水型城市申报与评选

管理办法》解读

一、制定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节水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把

节水工作放在了治水首要位置。“十三五”期间，我省积极推进

节水型城市建设工作。2017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

革委和省水利厅联合发布了《贵州省节水型城市申报与考核办

法》《贵州省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2018年，组织召开了全

省城镇节水工作推进会。至“十三五”期末，我省节水型城市由

只有 1个国家节水型城市（贵阳市）增长为 18个国家和贵州省

节水型城市。其中，国家节水型城市 4个（贵阳市、凯里市、

遵义市、安顺市）；贵州省节水型城市 14个（六盘水市、毕节

市、铜仁市、都匀市、兴义市、赤水市、息烽县、六枝特区、

普定县、金沙县、雷山县、施秉县、贵定县、册亨县）。2021

年，印江县也获得贵州省节水型城市命名。



为落实好国家节水行动要求，2022年 1月 26日，住房城乡

建设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国家节水型城市申报与评选

管理办法》及《国家节水型城市评选标准》，为更好地推进我

省城市节水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做好贵州省

节水城市与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衔接工作，指导我省各市（州）



积极参与创建活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水

利厅以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修订出台了贵州省节水型城市申报

与评选管理办法及评选标准。

二、制定依据

《贵州省节约用水条例》《国家节水型城市申报与评选管

理办法》及评选标准。

三、主要内容

《贵州省节水型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主要内容有总则、申报主体、评选区域范围、申报

条件、申报程序和评选时间、申报材料、评选组织管理、评选

程序、动态管理及复查工作、附则等 10个部分以及《贵州省节

水型城市评选标准》（以下简称《标准》）1个附件。《标准》

以表格形式规定了生态宜居、安全韧性和综合类等 3大类目标

20项指标，每个指标均明确了指标释义、指标类型、具体要求

和评分标准。

四、主要特点

（一）多部门共同推进。《办法》按照我省节水工作实际，

采用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水利以及工业和信息化等 4部

门联合行文方式，聚合部门力量，扎实推进城市水资源保护、

改善水环境质量、提高节水水平和用水效能、促进非常规水资

源利用等工作。

（二）时间有效衔接。《办法》与《国家节水型城市申报

与评选管理办法》在层级和时间上做了有效衔接，将贵州省节

水型城市的申报和评选合并为一年内完成。这一方面确保评选



年度数据完整；另一方面留出申报国家节水型城市的准备时

间，使有条件的城市在获得贵州省节水型城市称号后，进一步

提升夯实节水基础，就能直接申报。

（三）引导公众参与，推进全社会节水。《办法》在评选

程序中设置了社会满意度调查环节，规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可

以牵头组织现场调查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调查了解当地居民社

会节水意识情况。社会满意度调查结果作为评选的重要参考。

在现场考评环节，鼓励和支持当地居民报名参与现场考评。对

于当地居民参与积极性高的，可由专家组选定当地居民代表参

与现场考评，并将其意见作为现场考评意见的重要参考。

（四）评选指标保持一致。《标准》与《国家节水型城市

评选标准》的指标数量、名称及指标类型保持一致，个别指标

释义、部分具体要求和评分标准结合我省特点进行了调整。指

标释义调整的有 1个：再生水利用率增加了缺水城市（县城）

定义。具体要求调整的有 5个：城市（县城）可渗透地面面积

比例不低于 40%；节水型居民小区覆盖率≥8%；居民家庭一户

一表率≥85%；非居民单位计划用水率≥85%；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率≥80%。评分标准调整的有 1个：自备井关停率中的禁止新

增取用地下水子指标考核范围调整为在城市（县城）公共供水

管网覆盖范围内。

（五）做好申报储备。《标准》将城市（县城）公共供水

管网漏损率和再生水利用率分值均调整为 7分+2分，则总分为

100分+4分。同时，在《办法》中适当降低自评达标分值，将

达标分值确定为 85分。这既能让一批城市通过创建活动提升节



水工作水平、推广应用节水新技术、树立节水标杆、提高节水

知识公众知晓度、普及节水知识，又为我省创建更多国家节水

型城市做好申报储备工作。


